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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1 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订、修

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1﹞11 号）的要求，由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公路桥梁减隔震加固技术规程》（以下简称“本文件”）的制

定工作。 

本文件总结吸收国内桥梁减隔震设计相关科研成果和工程应用经验，编制而

成。 

本文件分为 7 章，主要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抗震性能目标、

减隔震分析、桥梁减隔震设计。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

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是基于通用的工程建设理论及原则编制，适用于本文件提出的应用条

件。对于某些特定专项应用条件，使用本文件相关条文时，应对适用性及有效性

进行验证。 

本文件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负责归口管理，由山东省交通规

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

请函告本标准日常管理组，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地址：北京市海

淀区西土城路 8 号；邮编：100088；电话：010-62079839；传真：010-62079983；

电子邮箱：shc@rioh.cn），或张常勇（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天辰路 2177

号；邮编：250101；电子邮箱：cy_zhang777@qq.com），以便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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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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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规范和指导既有公路桥梁减隔

震设计工作，保障公路桥梁抗震性能，制定本规程。 

条文说明 

编制公路桥梁减隔震加固技术规程对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规范

设计工作、保障桥梁安全、减轻经济损失、提升抗震设计水平、预防地震灾害、促进技术进

步以及提升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编制本规程，可以显著提高既有公路桥梁的

抗震性能，减少地震对桥梁的破坏，确保桥梁在地震中的安全和正常运行，同时推动新材料、

新技术的应用，促进相关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设施

保障。 

1.0.2 本规程适用于既有公路桥梁的减隔震设计。 

1.0.3 公路桥梁减隔震加固设计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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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抗震性能目标 seismic performance objective 

桥梁工程中为确保结构在地震作用下能够达到既定的安全性、功能性和经济

性标准而设定的综合性能指标 

2.1.2 桥梁抗震性能评价 seismic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f bridges 

桥梁抗震性能评价是对桥梁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承载力和变形能力

进行的综合评估，以确定其是否满足预定的抗震设防水平。 

2.1.3 桥梁减隔震设计 Seismic isolation design of bridges 

桥梁减隔震设计是一种以提高桥梁抗震性能为目的的设计方法，它包括减震

设计来增加结构的阻尼，以及隔震设计来隔离地震能量的传递，确保桥梁在地震

发生时能够维持其结构完整性和功能。 

2.2 符号 

𝑌𝑎——既有桥梁的预期使用年限； 

𝑌𝑑——既有桥梁的设计使用年限； 

𝑌𝑒——对既有桥梁进行评价的年份； 

𝑌𝑐——既有桥梁的建造年份； 

Ag——墩柱截面面积； 

𝜂𝑘——轴压比，指结构的最不利组合轴向压力与柱的全截面面积和混凝土轴

心抗压强度设计值乘积之比值； 

𝜌𝑡——纵向配筋率； 

𝑓𝑐𝑘——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实测值或标准值； 

𝑓𝑦ℎ——箍筋抗拉强度实测值或标准值； 

Dd——减隔震支座的设计位移； 

F(Dd)——减隔震支座对应于设计位移 Dd 的水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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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减隔震支座的屈服位移； 

Qd——减隔震支座的特征强度； 

Keff——减隔震支座的等效刚度； 

Ku——减隔震支座的屈前刚度； 

Kd——减隔震支座的屈后刚度； 

ξeff——减隔震支座的等效阻尼比。 

SK ——拉索的轴向刚度； 

 ——拉索张紧时与水平面的夹角； 

E ——拉索弹性模量； 

A ——拉索计算截面积； 

L ——单根拉索全长； 

W——恒载作用下支座竖向反力； 

R——支座滑动曲面的曲率半径； 

Μd——支座滑动摩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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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采用减隔震加固的桥梁，在加固前应对桥梁抗震性能进行评价，评价内容

及方法等应满足 JTG/T 2231-02 有关规定。 

3.1.2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既有桥梁，应采用减隔震加固： 

1  未进行抗震设防的； 

2  未达到该地区抗震设防现行标准规定的设防烈度或设防类别要求的； 

3  遭受地震灾害的桥梁。 

3.1.3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既有桥梁，可采用减隔震加固： 

1  桥墩为刚性墩，桥梁的基本周期比较短； 

2  桥墩高度相差较大； 

3  桥梁工程场地的预期地面运动特性比较明确，主要能量集中在高频段。 

3.1.4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时，不宜采用减震加固和隔震加固： 

1  地震作用下，场地可能失效。 

2  下部结构刚度小，桥梁的基本周期比较长。 

3  位于软弱场地，延长周期也不能避开地震波能量集中频段。 

4  支座中可能出现负反力。 

3.1.5 采用减隔震加固的桥梁，若 E1 与 E2 地震作用下结构体系相同，可只进行

E2 地震作用下的抗震加固设计和验算，否则应分别进行 E1 和 E2 地震作用下的

抗震加固设计和验算。 

3.1.6 桥梁减隔震加固应尽可能不损伤原结构，避免不必要的拆除及更换。 

3.1.7 减震加固和隔震加固施工方法、流程、工艺的设计，应考虑结构或构件出

现倾斜、失稳、坍塌等的可能性，并采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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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作用及其组合 

3.2.1 桥梁减震设计和隔震设计应考虑以下作用： 

1  永久作用，包括结构重力、预应力、混凝土的徐变收缩、土压力、水压

力、浮力；  

2  地震作用，包括地震动的作用和地震土压力、水压力等； 

3  在进行减隔震装置抗震验算时，应计入50%均匀温度作用效应； 

3.2.2 桥梁减震设计和隔震设计时的作用效应组合应包括本标准第 3.2.1 条要求

的各种作用之和，组合方式应为各种作用效应的最不利组合。 

3.2.3 地震对桥梁结构的影响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由于结构的质量而导致的惯性力； 

2  地震主动土压力； 

3  地震动水压力； 

4  地基的液化和流动； 

5  震后的地基位移； 

6  震后结构的破坏形态。 

3.2.4 设计地震荷载宜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JTG/T 2231-01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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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抗震性能目标 

4.1 一般规定 

4.1.1 减隔震桥梁主体结构的极限状态不应超过抗震性能目标规定的桥梁极限状

态。 

4.1.2 减隔震桥梁应根据抗震性能目标进行验算，设计地震动作用下桥梁各个构

件的受力状态应满足本标准第 4.2、4.3 节抗震性能目标规定的要求。 

4.2 抗震性能目标 

4.2.1 抗震性能目标 1：地震作用下，桥梁主要承力构件应处于完全弹性状态，

减隔震装置可进入弹塑性状态，震后桥梁可正常使用，结构总体反应在弹性范

围，基本无损伤。 

4.2.2 抗震性能目标 2：地震作用下，桥梁主要承力构件应处于完全或基本弹性

状态，减隔震装置已进入弹塑性状态，震后桥梁不需修复或经简单修复可正常

使用，结构可发生局部轻微损伤。 

4.2.3 抗震性能目标 3：地震作用下，桥梁主要塑性化构件发生塑性变形，但其

塑性变形不应超过该构件的极限变形能力，震后桥梁经临时加固后可供维持应

急交通使用，不致倒塌或产生严重结构损伤。 

4.3 既有桥梁抗震性能目标 

4.3.1 既有桥梁的预期使用年限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𝑌𝑎 = 𝑌𝑑 − (𝑌𝑒 − 𝑌𝑐) (1) 

式中： 

𝑌𝑎：既有桥梁的预期使用年限； 

𝑌𝑑：既有桥梁的设计使用年限； 

𝑌𝑒：对既有桥梁进行评价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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𝑌𝑐：既有桥梁的建造年份。 

4.3.2 既有桥梁可根据预期使用年限按表 1 确定使用年限类别。  

表1 不同使用年限类别分类 

使用年限类别 预期使用年限 

𝑌1 0 到 15 年 

𝑌2 15 到 50 年 

𝑌3 50 年以上 

4.3.3 应根据桥梁抗震设防分类类别和使用年限类别按表 2 确定既有桥梁的最低

性能目标要求。 

表2 既有桥梁最低性能目标要求 

桥梁抗震

设防类别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使用年限

类别 
𝑌1 𝑌2 𝑌3 𝑌1 𝑌2 𝑌3 𝑌1 𝑌2 𝑌3 𝑌1 𝑌2 𝑌3 

E1 地震水

准下最低

性能目标 

性能

目标

1 

性能

目标

1 

性能

目标

1 

性能

目标

2 

性能

目标

1 

性能

目标

1 

性能

目标

3 

性能

目标

2 

性能

目标

2 

性能

目标

3 

性能

目标

3 

- 

E2 地震水

准下最低

性能目标 

性能

目标

3 

性能

目标

2 

性能

目标

2 

性能

目标

3 

性能

目标

3 

性能

目标

2 

/ 

性能

目标

3 

性能

目标

3 

/ / - 

表中： 

(1) 桥梁抗震设防类别应根据《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1-01）中

的分类方法确定； 

(2) B 类、C 类中的斜拉桥和悬索桥以及采用减隔震设计的桥梁，其抗震设

防目标应按A 类桥梁要求执行。 

(3) “/”指对该性能目标不作特别要求。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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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抗震性能目标的设定应以预期使用年限为基础，统筹安全需求、经济成本与工程效

益的全寿命周期平衡，具体实施需根据预期使用年限特征进行分类决策。既有桥梁剩余使用

年限小于其设计使用年限，尤其是剩余使用年限较短的既有桥梁，服役期内遭遇设防地震作

用的概率随年限缩减呈指数衰减规律，故既有桥梁加固后抗震设防标准应与新建桥梁有所不

同，从而避免采用冗余度较高的抗震加固措施。本标准通过建立3级抗震性能目标，在可靠

度理论框架下实现抗震设防标准的动态适配，既避免短期服役结构的过度抗震加固，实现工

程投入与风险概率的合理匹配，又保障长期使用工程的全周期抗震安全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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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减隔震分析 

5.1 一般规定  

5.1.1 宜采用动力时程分析方法计算地震动作用下桥梁各主要构件的内力、位移

等，并根据本标准第 4 章的有关规定进行验算。 

5.1.2 进行动力时程分析时，计算模型应真实模拟桥梁结构的刚度、质量分布及

边界条件。 

5.2 用于动力时程分析的地震作用 

5.2.1 计算结构的地震响应宜采用桥位处实际测量的强震记录作为输入地震动。 

5.2.2 对于已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桥址，应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确定输

入地震动。 

5.2.3 未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桥址，可以设计加速度反应谱为目标拟合设计加

速度时程；也可选用与设计地震震级、距离、场地特性大体相近的实际地震动

加速度记录，通过时域方法调整，使其加速度反应谱与设计加速度反应谱匹

配。 

5.2.4 时程分析的最终结果，当采用 3 组地震加速度时程计算时，应取 3 组计算

结果的最大值；当采用 7 组及以上地震加速度时程计算时，应取各组结果的平

均值。 

5.3 分析模型及分析方法 

5.3.1 进行动力时程分析时，应根据分析目的和设计地震动强度按以下原则确定

分析模型和分析方法。 

1  进行抗震性能目标1的验算时，应使用反映桥梁构件线性特性的分析模型

及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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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行抗震性能目标2或性能目标3的验算时，应根据初步分析结果，判断

构件是否进入塑性，采用可模拟塑性化构件非线性特性的分析模型及分析方

法。 

5.3.2 承台底可采用六个自由度的弹簧模拟桩土相互作用的边界条件。当采用高

桩承台或地基表层为软弱土层或液化土层时，可采用等代土弹簧模拟桩土共同

作用，等代土弹簧的刚度可采用 m 法计算。 

5.3.3 滑动摩擦支座的力学本构模型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滑动摩擦支座的力学特性可采用双线性力学模型或具有等效刚度和等效

阻尼比的等效线性模型模拟。 

2  双线性力学模型如图1所示。其等效刚度和等效阻尼比可按公式（2）及

公式（3）计算。 

 

图1 双线性力学模型 

( )eff d d d d d= / /K F D D Q D K= + ………………………（2） 

d d y

eff 2

d eff

2 ( )Q D D

D K




−
= …………………………………（3） 

式中：Dd——减隔震支座的设计位移（m）； 

F(Dd)——减隔震支座对应于设计位移 Dd 的水平力（kN）； 

Dy——减隔震支座的屈服位移（m）； 

Qd——减隔震支座的特征强度（kN）； 

Keff——减隔震支座的等效刚度（kN/m）； 

Ku

Dy

Fy

Kd

水平力F

水平位移D

Qd

Keff
Dd

F(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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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减隔震支座的屈前刚度（kN/m）； 

Kd——减隔震支座的屈后刚度（kN/m）； 

ξeff——减隔震支座的等效阻尼比。 

5.3.4 拉索减震支座的力学本构模型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拉索减震支座的力学模型由摩擦支座本体和拉索限位装置两个独立单元

组成，针对单元各自力学特性单独模拟，然后并联组成拉索减震支座单元。 

2  拉索减震球型支座、拉索减震盆式支座和拉索减震摩擦摆支座的摩擦支

座本体可采用双线性理想弹塑性单元模拟。 

3  拉索限位装置的力学本构如下图所示。 

 

图2 拉索构件的力学本构 

4  拉索减震支座的拉索可采用多段线弹性单元模拟，拉索构件水平刚度可

按公式（4）及公式（5）计算。 

 
24 cosH SK K=    (4) 

 =S

E A
K

L


 (5) 

式中： 

SK ——拉索的轴向刚度； 

 ——拉索张紧时与水平面的夹角； 

E ——拉索弹性模量； 

A ——拉索计算截面积； 

L ——单根拉索全长。 

F

D

KsH

KsH

u0
u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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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拉索减震盆式橡胶支座、拉索减震球型支座力学模型见图3（a），拉索

减震摩擦摆支座力学模型见图3（b），图中u0为拉索减震支座的自由行程。 

 
  

（a） （b） 

图3 拉索减震支座力学模型 

5.3.5 高阻尼橡胶支座、铅芯橡胶支座以及板式橡胶支座的力学特性可采用双线

性力学模型或具有等效刚度和等效阻尼比的等效线性模型模拟。 

5.3.6 组合橡胶支座的力学本构模型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组合橡胶支座按照结构形式可以分为Ⅰ、Ⅱ、Ⅲ型。Ⅰ型支座包含叠合

橡胶区与滑板橡胶区，两者共同形成支座本体；Ⅱ型支座由预埋钢板、支座

钢板、封层钢板、支座本体和锚固组件等组成；Ⅲ型支座由预埋钢板、支座

钢板、封层钢板、支座本体、限位拉索和锚固组件等组成。 

 

  

（a）Ⅰ型支座 （b）Ⅱ型支座 （c）Ⅲ型支座 

图4 组合橡胶支座示意图 

2  对于Ⅰ型、Ⅱ型组合支座，非线性计算中，支座恢复力模型可采用等效

双线性。 

3  对于Ⅰ型组合支座，支座发生整体滑动时，支撑系统的力学模型可由模

拟滑动的连接单元与模拟Ⅰ型组合支座的连接单元串联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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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Ⅲ型组合支座，支座的力学模型可由模拟支座本体和拉索两个独立

的连接单元组成，针对单元各自力学特性单独模拟，然后并联组成Ⅲ型组合

支座单元。 

 

 

 

(a) Ⅰ型组合支座（无整体滑动） (b) Ⅰ型组合支座（有整体滑动） (c) Ⅱ型组合支座 

   

 

(d) Ⅲ型组合支座 

图5 组合橡胶支座力学模型 

5.3.7 摩擦摆式支座的力学本构模型如图 6 所示，其屈后刚度、等效刚度、等效

阻尼比可分别按式(6)、(7)、(8)确定： 

 𝐾𝑑 =
𝑊

𝑅
 (6) 

 𝐾𝑒𝑓𝑓 =
𝑊

𝑅
+ 𝜇𝑑

𝑊

𝐷𝑑
 (7) 

 

( )

2 d
eff 

d dD / R




 
=

+

 (8) 

式中：W——恒载作用下支座竖向反力(kN)； 

      R——支座滑动曲面的曲率半径(m)； 

F

K1

D

K2

组合支座

F

K1

D

K2

F

D

组合支座

整体滑动

F

K1

D

K2

组合支座

F

K1

D

K2

组合支座本体

F

D

KsH

拉索

KsH

u0
u0

F

K1

D

组合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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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支座设计水平位移(m)； 

      Μd——支座滑动摩擦系数。 

 

图6 摩擦摆式支座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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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桥梁减隔震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桥梁的减隔震设计从作用机理上可以划分为减震设计与隔震设计，减震设

计可通过增加结构阻尼耗散地震能量，隔震设计可通过延长结构振动周期一定

限度地隔离地震作用在结构内部的传递。 

6.1.2 减隔震装置的地震位移应可控，减隔震体系与桥梁的各构件应相配合。 

6.1.3 减隔震装置的构造应简单、性能可靠且对环境温度变化不敏感；隔震装置

应具有可替换性，应便于维护和检查。 

6.1.4 桥梁减隔震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桥梁减隔震支座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和屈服强度，满足桥梁正常使用状态

下的功能要求； 

2  桥梁相邻上部结构梁端之间应具有足够的间隙，存在困难时可设置抗拉

防撞型伸缩装置或通过凿除或切割的方法来改变原有结构使之满足要求。 

6.1.5 应根据桥梁结构特征及地基可能的破坏模式设置防落梁系统。 

6.1.6 桥梁盖梁、基础和墩柱抗剪作为能力保护构件，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公

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1-01）第 6.7 节的规定验算。支座、伸缩

缝、防落梁系统、阻尼器等按相关标准进行验算。 

6.2 桥梁伸缩装置 

6.2.1 桥梁伸缩装置应满足正常使用状态下的伸缩要求。 

6.2.2 桥梁伸缩装置应预留足够的间隙，伸缩缝间隙不应小于 E1 地震作用下的

伸缩缝地震位移，不宜小于 E2 地震作用下的伸缩缝地震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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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伸缩装置宜设置合理的抗拉防撞措施，避免梁体直接相互碰撞。 

6.3 防落梁系统 

6.3.1 减隔震桥梁应根据桥梁结构形式、支座类型及地基条件等设置合理的防落

梁系统，防落梁系统可由梁搭接长度、防落梁构造、位移限制构造及高差限制

构造组成。 

6.3.2 桥梁上部结构的梁端应设置足够的梁搭接长度以防止地震引起的落梁，且

最小值应遵循《公路桥梁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1-01）的规定。 

6.3.3 防落梁构造的设计地震力及间隙位移量宜根据抗震计算结果确定。 

6.3.4 防落梁构造应能可靠地将地震力传递给下部结构，并对地震力起到缓冲作

用；不应限制上部结构横桥向位移及支座的平移、转动，并不应对支座维护造

成障碍。 

6.4 减隔震支座的性能要求 

6.4.1 桥梁减隔震支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可靠和稳定的传力途径。 

2  有明确、可靠的位移约束，能有效地控制结构地震位移，防止落梁。 

3  有明确、合理、可靠的能量耗散部位。 

6.4.2 减隔震支座应满足《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以及《城市桥

梁设计规范》（CJJ 11）等相关规范规定的水平承载力要求。 

6.4.3 应通过试验对减隔震支座的变形、阻尼比等力学参数值进行验证，试验值

与设计值的差别应在±10%以内。 

6.4.4 减隔震支座设计允许位移范围内的正负反复运动下应具有稳定的力学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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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减隔震支座应具备稳定的竖向承载力，设计允许位移范围内，系统的竖向

承载力应大于恒荷载、地震荷载以及可能的活荷载组合作用下的竖向力。 

6.4.6 减隔震支座应具备足够的转动能力，且不应小于地震作用下的最大转角。 

6.4.7 对于有特殊性能要求的减隔震支座应进行特殊设计。 

6.5 减隔震支座的验算 

6.5.1 减隔震支座连接构件的地震作用效应组合应小于其抗力。 

6.5.2 应验算减隔震支座在支座主体产生的剪切变形是否超过容许剪切变形，并

验算支座主体的压曲稳定。 

6.5.3 板式橡胶支座、盆式支座和球形支座等的验算，应按现行行业标准的规定

执行。 

6.6 支座及限位装置系统构造要求 

6.6.1 支座采用的材料及构造形式应有效避免应力集中，支座主体和上下部结构

的连接构造必须可靠，并且不会先于支座破坏。 

6.6.2 位移限制构造除满足构造要求以外，宜根据抗震计算结果对位移限制构造

进行强度、间隙位移量设计。 

6.6.3 位移限制构造应能确保正常使用状态下伸缩缝的正常伸缩。 

6.6.4 位移限制构造不应影响支座的移动和扭转等功能，不应影响支座的维护保

养，同时应避免与防落梁构造冲突。 

6.6.5 隔震支座高度较高时，宜设置高差限制构造。 

6.6.6 当防落梁构造或位移限制构造能够支承桥梁上部结构时，不宜另行设置高

差限制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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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 高差限制构造的设计可不考虑水平方向上的地震力。 

6.6.8 隔震支座破坏后，高差限制构造应能支承上部结构于适当高度，不使桥面

产生过大高差。 

6.7 整体型减隔震装置性能要求 

6.7.1 常用的整体型减隔震装置有：滑动摩擦支座、拉索减震支座、橡胶减震支

座、组合橡胶支座及摩擦摆式减隔震支座。 

6.7.2 滑动摩擦支座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减隔震系统中，滑动摩擦支座通过平面或者曲面滑动摩擦，延长结构周

期并耗散地震能量，减小结构地震响应。 

2  作为减隔震支座使用时应设置合理的防落梁措施，防落梁措施的设置不

应影响支座减隔震性能的发挥。 

3  在竖向设计荷载作用下,当镀铬钢板、不锈钢板与聚四氟乙烯板间在加有

5201硅脂润滑后，常温下设计摩擦系数可取0.03，低温时,设计摩擦系数可取 

0.05。 

6.7.3 拉索减震支座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拉索减震支座包含了滑动摩擦支座本体和拉索限位装置。滑动摩擦支座

本体可以是盆式橡胶支座、球形钢支座以及摩擦摆支座。按照使用性能可分

为单向活动型、双向活动型以及固定型。单向型、固定型拉索减震支座应设

置剪力销，剪力销应保证支座正常使用时的水平承载要求。 

  

图7 拉索减震支座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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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正常使用状态下，拉索减震支座应保证活动支座能自由变形，拉索自

由行程需大于温度伸缩、制动力等引起的支座变形。 

3  拉索组件水平承载力极限值不宜超过支座竖向承载力的40%，也可依需

求进行调整；支座与梁、墩连接构件的剪断力应不小于拉索减震支座的拉索

组件的水平承载力极限值。 

4  拉索自由行程是拉索减震支座调控桥梁结构地震“力-位移”响应的关键

参数，在确保地震作用下桥梁结构整体受力合理，位移控制满足相关设计要

求的基础上，拉索自由行程宜选取若干个合理取值进行试算，以确定拉索自

由行程的最优值。 

6.7.4 橡胶减震支座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目前常用的橡胶类减隔震支座主要有高阻尼橡胶支座、高性能板式减震

橡胶支座、铅芯橡胶支座。 

2  板式橡胶支座一般与梁底或墩顶无固定连接，支座与梁体以及桥墩可发

生相对滑动，也具备一定的减隔震性能，为避免板式橡胶支座的过大滑动位

移，应设置合理的墩梁限位装置。 

3  高阻尼橡胶支座通过高阻尼橡胶的剪切变形来适应水平方向的大位移，

利用橡胶材料的滞回耗能实现减隔震功能。 

4  高性能板式减震橡胶支座一种用柔性高强细密钢丝网加劲的高阻尼复合

橡胶减震支座，可以稳定地发生翘曲滚动变形，以使结构适应更大水平位移

而减小结构所受地震作用。 

5  铅芯橡胶支座通过橡胶的剪切变形来适应水平方向的大位移，利用铅芯

的滞回耗能实现减隔震功能。 

6.7.5 组合橡胶支座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组合橡胶支座是一种在板式橡胶支座的内部设置滑动摩擦面，从而形成

一种组合橡胶减震支座，实现在不改变支座竖向承载能力的前提下，通过组

合设计降低水平剪切刚度，既能有效延长结构周期，又能实现大的水平位移

适应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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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合橡胶支座外圈为叠层橡胶区，叠层橡胶区可为支座提供足够的水平

刚度以满足减隔震桥梁在正常使用状态下的水平承载力要求。 

3  同一联桥中，组合橡胶支座可布置在中墩也可布置在边墩，为满足正常

适用状态下主梁伸缩变形要求，边墩支座宜选择滑板橡胶区域相对面积较大

的支座型号。 

4  Ⅲ型组合支座中的拉索组件应满足拉索减震支座中对应的性能要求。 

6.7.6 摩擦摆式减隔震支座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摩擦摆式减隔震支座是利用钟摆原理实现减隔震功能的支座。支座通过

滑动界面摩擦消耗地震能量实现减震功能，通过球面摆动延长梁体运动周期

实现隔震功能。 

2  摩擦摆式减隔震支座应设有限制非地震状态下减震球摆移动或摆动的装

置,该装置设计应便于地震发生后进行修复或更换。 

3  摩擦摆式支座设计减隔震起始力为支座竖向承载力的10%,其误差不超过

起始力的±10%。当有特殊需要时,可按实际工程需要进行调整。 

6.8 分离型减隔震装置性能要求 

6.8.1 常用的分离型减隔震装置有橡胶支座+限位器和橡胶支座+阻尼器。 

6.8.2 拉索限位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拉索限位器设置有拉索自由行程，墩梁相对位移小于拉索自由行程时，

拉索不发挥限位作用，位移大于拉索自由行程时，拉索张紧，发挥限位作用。 

2  正常使用荷载作用下，拉索限位器不宜发生限位作用，能满足上部结构

荷载及位移的要求； 

3  在桥梁结构遭遇地震时，滑动发生滑动，拉索限位器限制墩梁之间的位

移应在可控范围内，避免支座滑动位移过大。 

6.8.3 阻尼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阻尼器布置，应根据被控结构振动特征和所采用的振动控制技术特点确

定，应沿结构轴线对称布置，平面布置不应使结构产生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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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设计荷载作用下，阻尼器应正常工作，其部件不应发生强度破坏，阻

尼器不应与被控结构发生碰撞，并应采用防碰撞措施 

3  在被控结构服役期内，阻尼器不应发生疲劳破坏。当阻尼器不能满足疲

劳强度要求时，应能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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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用语说明 

    1  本标准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

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

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 在标准总则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采用“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时，表

述为“应符合《××××××》(×××)的有关规定”。 

    3）当引用本标准中的其他规定时，表述为“应符合本标准第×章的有关规定”、

“应符合本标准第×.×节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标准第×.×.×条的有关规定”或

“应按本标准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